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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647 次會議 

       民國 108 年 4 月 18 日 

  討論事項（三） 
本院人事行政總處簽陳所擬「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 3條、
第 4 條、第 11 條修正草案，擬由院函請考試院會銜送請立法
院審議，請核議案。 
說明： 
  本院人事總處簽以： 
一、 為因應司法機關人力需求及目前社會對醫療照護服務

需求殷切，爰擬具「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 3條、
第 4 條、第 11 條修正草案，擬由院函請考試院會銜送
請立法院審議。 

二、 案經本總處邀集相關機關代表研商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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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中央政府所屬公立醫院醫事人員屬第一類人員員額，

審酌其配置依醫療機構設置標準係以病床數為基礎
相對編列員額，且近年社會對醫療照護服務之需求殷
切，以總量限制其人力配置將不利於公立醫院有效運
作，增訂公立醫院職員不計入第一類人員員額。（修
正條文第 3條） 

  （二）配合公立醫院員額排除計入第一類人員員額，依公立
醫院目前人力配置情形，相對將員額總數最高限由 17
萬 3,000 人調降為 16 萬 900 人，第一類人員員額最
高限由 8萬 6,700 人調降為 7萬 4,600 人；為因應當
前司法改革各項新興業務推動，並配合總統府司法改
革國是會議決議及立法院 108 年審查「司法院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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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理案件法」修正草案時通過附帶決議，司法新制運
作應有充分人力配置及增員需求，爰將第三類人員員
額最高限由 1萬 3,900 人修正為 1萬 5,000 人，並放
寬行政院得在員額總數最高限範圍內調整各類人員
員額最高限，但第三類人員員額最高限不得調降。另
審酌第二類人員主要屬輔助性或事務性人力，將其員
額最高限由 4 萬 1,200 人調降為 4 萬 100 人。（修正
條文第 4條） 

  （三）明定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修正條文第 11 條） 
  四、檢附該修正草案，擬提請院會討論通過後，由院函請考

試院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 
      提請 
  核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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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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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三條、第四條、第十一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以下簡稱本法)自九十九年二月三日制定公布，自
九十九年四月一日施行以來，未曾修正。考量本法施行迄今，對於落實政
府用人精實，提升用人彈性效能確有其助益，惟近年來因應整體環境變
化，本法所定員額規範實有修正之必要，爰擬具「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
第三條、第四條、第十一條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中央政府所屬公立醫院醫事人員屬第一類人員員額，審酌其配置依醫

療機構設置標準係以病床數為基礎相對編列員額，且近年社會對醫療
照護服務之需求殷切，以總量限制其人力配置將不利於公立醫院有效
運作，增訂公立醫院職員不計入第一類人員員額。（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 配合公立醫院員額排除計入第一類人員員額，依公立醫院目前人力配
置情形，相對將員額總數最高限由十七萬三千人調降為十六萬零九百
人，第一類人員員額最高限由八萬六千七百人調降為七萬四千六百
人；為因應當前司法改革各項新興業務推動，並配合總統府司法改革
國是會議決議及立法院一百零八年審查「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修正草案時通過附帶決議，司法新制運作應有充分人力配置及增員需
求，爰將第三類人員員額最高限由一萬三千九百人修正為一萬五千
人，並放寬行政院得在員額總數最高限範圍內調整各類人員員額最高
限，但第三類人員員額最高限不得調降。另審酌第二類人員主要屬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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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性或事務性人力，將其員額最高限由四萬一千二百人調降為四萬零
一百人。（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明定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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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三條、第四條、第十一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本法所稱員

額，分為下列五類： 

一、第一類：機關為執

行業務所置政務

人員，定有職稱、

官等職等之文職

人員，醫事人員及

聘任人員。但不包

括第三類至第五

類員額、公立學校

教職員及公立醫

院職員。 

二、第二類：機關依法

第三條  本法所稱員

額，分為下列五類： 

一、第一類︰機關為執

行業務所置政務

人員，定有職稱、

官等職等之文職

人員，醫事人員及

聘任人員。但不包

括第三類至第五

類員額及公立學

校教職員。 

二、第二類︰機關依法

令進用之聘僱人

一、 第一項第一款修正

如下： 

(一) 考量現行各公立醫

院醫療業務屬性特

殊，其相關醫事人

員配置係依醫療機

構設置標準，以病

床數為計算標準，

須依設置標準編列

所需員額，且醫事

人員屬特殊專業人

力，亦無法由其他

機關節餘超額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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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進用之聘僱人

員、駐衛警察及工

友（含技工、駕

駛）。但不包括第

三類及第四類員

額。 

三、第三類：司法院及

所屬機關職員（含

法警）、聘僱人

員、駐衛警察及工

友（含技工、駕

駛）。 

四、第四類：法務部所

屬檢察機關職員

（含法警）、聘僱

員、駐衛警察及工

友（含技工、駕

駛）。但不包括第

三類及第四類員

額。 

三、第三類：司法院及

所屬機關職員（含

法警）、聘僱人

員、駐衛警察及工

友（含技工、駕

駛）。 

四、第四類︰法務部所

屬檢察機關職員

（含法警）、聘僱

人員、駐衛警察及

調整支應，以總量

控管員額將不利公

立醫院健全有效運

作，爰予排除計入

第一類員額。 

(二) 因應人口老化及長

照需求遽升之現

況，近年新設醫院

數量增加，未來對

於公立醫院服務之

提升亦有急切之需

求，醫療機構設置

標準就各類型醫院

之配置人力已有相

關規定，且公立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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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駐衛警察及

工友（含技工、駕

駛）。 

五、第五類：警察、消

防及海岸巡防機

關職（警）員。 

       前項員額，不包

括軍職人員。 

工友（含技工、駕

駛）。 

五、第五類︰警察、消

防及海岸巡防機

關職（警）員。 

前項員額，不包

括軍職人員。 

院所需人力經費係

由醫療作業基金支

出，爰公立醫院職

員雖排除計入第一

類員額，仍須在符

合設置標準規定之

前提下，由各院視

其業務實需、基金

營運及盈虧情形衡

酌調整實際進用人

數。 

二、第一項第二款至第

五款及第二項未修

正。 

第四條 機關員額總數 第四條 機關員額總數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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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限為十六萬零

九百人。 

第一類人員員額

最高為七萬四千六百

人，第二類人員員額

最高為四萬零一百

人，第三類人員員額

最高為一萬五千人，

第四類人員員額最高

為六千九百人，第五

類人員員額最高為二

萬四千三百人。 

本法施行後，行政

院人事主管機關或單

位每四年應檢討分析

最高限為十七萬三

千人。 

第一類人員員額

最高為八萬六千七百

人，第二類人員員額最

高為四萬一千二百

人，第三類人員員額最

高為一萬三千九百

人，第四類人員員額最

高為六千九百人，第五

類人員員額最高為二

萬四千三百人。 

本法施行後，行

政院人事主管機關或

單位每四年應檢討分

正如下： 

(一) 配合前條排除計列

公立醫院職員，以

衛生福利部及國軍

退除役官兵輔導委

員會所屬公立醫院

(含衛生福利部所

屬療養院及胸腔病

院)近三年(一百零

五年度至一百零七

年度)實際運用職

員員額平均數一萬

二千一百三十二人

為基礎，並以百位

數計算，調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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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總員額狀

況，釐定合理精簡員

額數，於總預算案中

向立法院提出報告。 

本法施行後，因組

織改制或地方政府業

務移撥中央，中央機

關所增加原非適用本

法之員額，不受本法

規定員額高限限制。 

因應國家政治經

濟環境變遷，或處理

突發、特殊或新興之

重大事務，行政院於

徵詢一級機關後，得

析中央政府總員額狀

況，釐定合理精簡員額

數，於總預算案中向立

法院提出報告。 

本法施行後，因

組織改制或地方政府

業務移撥中央，中央機

關所增加原非適用本

法之員額，不受本法規

定員額高限限制。 

因應國家政治經

濟環境變遷，或處理

突發、特殊或新興之

重大事務，行政院於

徵詢一級機關後，得

項員額總數及第二

項之第一類人員員

額最高限各一萬二

千一百人，即第一

項員額總數最高限

調降為十六萬零九

百人，第二項之第

一類人員員額最高

限調降為七萬四千

六百人。 

(二) 為回應民眾對司法

改革之期待，司法

院陸續推動國民參

與刑事審判法、憲

法訴訟法、勞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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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項員額總數最

高限之下彈性調整各

類人員員額最高限。

但第二項所定第三類

人員員額最高限不得

調降。 

在第一項員額總數最

高限之下彈性調整第

二項第三類人員以外

之各類人員員額最高

限。 

件法等法案，並推

動刑事訴訟新制、

羈押抗告制度改革

及設置專業法院等

重大司法政策，致

主要審判人力 (法

官及司法事務官 )

工作負擔日益繁

重，另與審判相關

之 人 力 ( 如 書 記

官、執達員、錄事、

庭務員及法警 )工

作負擔亦相對沈

重，法院現有人力

無法因應司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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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重大新興法案之

推展。 

(三) 復以一百零八年度

司法院預算員額為

一萬三千七百五十

二人，距第三類人

員員額所定最高限

一萬三千九百人，

僅餘一百四十八人

之空間，實無法因

應近年大量新增之

司法業務。又總統

府司法改革國是會

議亦曾針對審判機

關之員額議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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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必要時，檢討

調整本法之規定」

之決議；立法院審

查「司法院大法官

審理案件法」修正

草案亦通過附帶決

議略以，司法新制

運作應有充分人力

配置及增員，涉及

本法修法部分，請

整體考量司法院及

所屬機關增加員額

之需求，儘速配合

修法，爰確有提高

總員額法第三類員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47
次
院
會
會
議

A3
90
E6
2C
33
E3
9D
9F



 

15 

額最高限之必要。 

(四) 鑒此，為利司法院

推行各項司法新

政、改革業務及合

理充實所需人力，

並落實總統府司法

改革國是會議及立

法院附帶決議事

項，經考量國家整

體資源分配之衡平

性，並以司法院近

年新增業務情形、

各類職稱員額實際

所需人力及該院近

十年人力變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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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將第三類人

員員額最高限由一

萬三千九百人調增

為一萬五千人，增

加一千一百人。另

基於本法政府用人

精實之立法意旨，

且衡酌各類人員預

算員額距本法所定

高限之空間、國家

未來發展及施政之

人力需求等因素，

審酌第二類人員主

要屬輔助性或事務

性人力，經歷年來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47
次
院
會
會
議

A3
90
E6
2C
33
E3
9D
9F



 

17 

控管精簡，較有調

整空間，爰將第二

類人員員額最高限

由四萬一千二百人

調降為四萬零一百

人，減少一千一百

人。 

二、又為保留司法院員

額運用之彈性空

間，並使該院員額

不受其他類員額變

動而排擠，爰修正

第五項，明定第三

類人員員額得在第

一項員額總數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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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下彈性調整，但

第二項所定其員額

最高限不得調降。 

三、第三項及第四項未

修正。 

第十一條 本法施行日

期，由行政院會同考

試院定之。 

本法修正條文自

公布日施行。 

第十一條 本法施行日

期，由行政院會同考

試院定之。 

一、 為明定修正條文施

行日期，爰增訂第

二項。 

二、 現行條文未修正，

列為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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